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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精簡財務報告書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內適用之披露規定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精簡財務報告書乃按過往採用之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算。

除以下所述外，編製此精簡財務報告書所採納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
團之財務報告書所採納均屬一致。

於本期內，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之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股
東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有所變動。而於少數股東權益及應佔聯營公司稅項之呈列方式尤其出現
變動。呈列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書披露，本集團選擇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及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所得稅─收回經重估非折舊資產」（有關財務影響見附註
3）。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導致本集團於以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並對本期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
績編製與呈列方式構成影響：

業務合併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之過渡性條文，該準則適用於協議
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前之業務合併所收購之商譽。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
過渡性條文對本集團構成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商譽

於過往期間，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前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所產生之商譽已撥充為資產
及估計可使用年期內攤銷。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有關過渡性條文。就過往包
括於投資聯營公司權益內之商譽總數為142,498,716港元，本集團繼續攤銷該商譽至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及由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已不再攤銷該商譽，並最少每年對該商譽進行減值測試。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收購所產生之商譽總數為8,386,560港元會在初步確認後，按成本扣除累積
減值虧損（如有）計算。由於此會計政策之變動，本期內並無任何商譽攤銷。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並無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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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業務合併（續）

收購折讓（前稱「負商譽」）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如本集團應佔被收購者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值
淨額之權益超出收購成本之數額，會在進行收購之期間即時確認為溢利或虧損。於過往期間，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前收購時所產生之負商譽呈列為資產之減值，並根據該結餘產生之情況分
析撥回至收入。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有關過渡性條文，有關以往所有負商譽
分別呈列為資產及投資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已解除確認總數為704,068,717
港元及84,618,548港元，並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之保留溢利相應增加。

金融工具

於本期內，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追溯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一般不會按追溯基準確認、終止確認或計算金融資產及負
債。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產生的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可換股債券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與本集團所發行之可換股債券有關，當中包括負債及股
本部分。以往，可換股債券於資產負債表分類為負債。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複合金融工具
（包括金融負債及股本部分）之發行人須於初步確認時將複合金融工具區分為負債及股本部分，並
就此等部分獨立列賬。於往後期間，負債部分按實際利息法攤銷成本列賬。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須追溯應用，故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溢利已重列以反映負債部
分之實際利息增加（有關財務影響見附註3）。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算

本集團已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範圍內就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算應用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之有關過渡性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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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算（續）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證券投
資的會計處理」（「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其他選擇處理法將其債務及股本證券投資分類及計算。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債務與股本證券投資分類為「買賣證券」、「非買賣證券」或「持有至到
期投資」，按適用。「買賣證券」及「非買賣證券」兩者均以公平值計算。「買賣證券」之未實現收益
或虧損於產生該等收益或虧損之期間列為溢利或虧損。「非買賣證券」之未實現收益或虧損列為權
益直至該等證券售出或估計有所減值，屆時原先確認為權益之累計收益或虧損將包括於此期間之
純利或虧損內。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資產分類為「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公平值變動分別於損益及股本確認。「貸
款及應收款項」及「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以實際利息法在初步確認後按攤銷成本列賬。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分類及計算債務與股本證券。於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非買賣證券及會所債券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及買賣證券分類為流動資產已分
別重新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該分類對本集團之
保留溢利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任何調整及確認。

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將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分類及
計算，惟先前不屬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範圍以內之債務及股本證券除外。如上述，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貸款
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負
債」或「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以外之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
以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列賬。

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前，非流動免息無抵押其他貸款乃按其面值列賬。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規定，所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初步確認時按公平值計算。此等免息貸款乃使用實際利息法
於其後結算日按攤銷成本計算。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有關過渡性條文。由於此會計
政策之變動，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此貸款之賬面值減少107,892,215港元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按攤銷成本列賬而保留溢利相對增加。由於確認估算利息費用引致期內溢利減少54,389,500
港元（有關財務影響見附註3）。



— 52 —

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酒店物業

於過往期間，酒店物業以成本值列出，租期超過二十年之酒店物業不作折舊準備。本集團一向對
物業保持良好維修及保養狀況。本期內，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
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數額應按一個有系統基準於可使用年
限分配。而且，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限應最少每個財政年度作出檢討。

期內，本集團對其酒店物業之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限已作出檢討，並對酒店物業作出折舊準備，
此等變動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誤差」計算（有關財務影響見附
註3）。

業主佔用土地租賃權益

於過往期間，業主佔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以成本模式計算。於本期
內，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就租賃分類而言，土
地及樓宇租賃中之土地及樓宇部分乃須分開處理，除非不能於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可靠地分配租
賃款項，在此情況下，整項租賃一般被視為融資租賃處理。倘能可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可靠地
分配租賃款項，則租賃土地權益可重新分類為營業租賃下之預付租賃款項，此等款項以成本值入
賬及以直線法於租賃期內攤銷。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有關財務影響見附註3）。

尚未採納新準則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詮釋或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資本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精算收益及虧損、集團計劃及披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境外業務投資淨額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值之選擇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財務擔保合約2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5號 終止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產生權益之權利2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第6號 參與特定市場－廢棄電力及電子設備所產生之負債3

香港（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的
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4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就此等新準則、詮釋或修訂於最初應用期間之影響作出評估。本集團並未能評估就採納
它們後對其經營及財務業績是否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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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附註2所述之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及前期之影響如下：

(a) 於業績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採納之影響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提早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截至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增加（減少）
－應佔聯營公司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341,525,913 81,621,797
－聯營公司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之

遞延稅項增加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 (35,022,825) (9,963,647)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減少）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434,829,304 (572,705)
銷售成本增加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598,581) (108,320)
附屬公司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減少）
之遞延稅項增加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 (59,722,156) (1,819,022)

681,011,655 69,158,103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截至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內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增加（減少）
－負商譽撥回至收益表減少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2,564,199) －
－業主經營之酒店物業折舊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7,487,466) (7,547,891)
－有關業主經營之酒店物業折舊

費用之遞延稅項減少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1,310,307 1,320,881
－商譽不作攤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6,477,214 －

業主經營之酒店物業折舊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4,294,606) (4,325,53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2,132,615) (2,147,971)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實際利息增加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25,582,297) (3,495,708)
負商譽撥回至收益表減少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15,806,689) (3,094,314)
非流動免息無抵押其他貸款之估算
利息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54,389,500) －

(104,469,851) (19,290,538)

期內溢利增加 576,541,804 49,867,565

(b) 於收益表項目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提早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增加 306,503,088 71,658,150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減少） 434,829,304 (572,705)
銷售成本增加 (598,581) (108,320)
所得稅項增加 (59,722,156) (1,819,022)

681,011,655 69,158,103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截至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內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減少 (2,264,144) (6,227,010)
行政費用增加 (6,427,221) (6,473,506)
財務成本增加 (79,971,797) (3,495,708)
負商譽撥回至收益表減少 (15,806,689) (3,094,314)

(104,469,851) (19,290,538)

期內溢利增加 576,541,804 49,86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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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3.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續）

(c)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之累計影響概述
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香港會計
（提早採納 準則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 第2號/香港 香港 香港 於 香港 於
第40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二零零五年 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 二零零五年
會計準則詮釋 第1號 第16號 詮釋第21號 第32號 六月三十日 第39號 報告準則第3號 七月一日
第21號之調整） 之影響 之影響 之影響 之影響 （重列） 之影響 之影響 （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負債表項目
酒店物業 1,179,346,094 － (415,774,870) － － 763,571,224 － － 763,571,22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361,325,664 － － 361,325,664 － － 361,325,664
負商譽 (738,535,220) － 34,426,852 － 39,651 (704,068,717) － 704,068,717 －
投資聯營公司權益 10,895,552,533 (7,144,920,210) (105,859,166) － － 3,644,773,157 69,506,421 84,618,548 3,798,898,126
證券投資 3,053,193,548 － － － － 3,053,193,548 (3,053,193,548) － －
可供出售之投資 － － － － － － 1,687,813,217 － 1,687,813,217
借予聯營公司款項 － 7,144,920,210 － － － 7,144,920,210 (69,506,421) － 7,075,413,789
其他非流動資產 615,000 － － － － 615,000 (615,000) － －
買賣投資 － － － － － － 1,365,995,331 － 1,365,995,331
可換股債券 － － － － (2,258,927,488) (2,258,927,488) － － (2,258,927,488)
遠期借貸－到期日超過一年 (14,392,816,976) － － － 2,456,548,973 (11,936,268,003) 107,892,215 － (11,828,375,788)
少數股東提供之借款 (368,892,334) － － － (13,421,105) (382,313,439) － － (382,313,439)
遞延稅項 (1,666,269,332) － － (38,746,870) － (1,705,016,202) － － (1,705,016,202)
其他資產及負債 30,963,661,764 － － － － 30,963,661,764 － － 30,963,661,764

28,925,855,077 － (125,881,520) (38,746,870) 184,240,031 28,945,466,718 107,892,215 788,687,265 29,842,046,198

保留溢利 (9,259,956,565) － 49,490,252 － 12,413,354 (9,198,052,959) (107,892,215) (749,304,862) (10,055,250,036)
少數股東權益 － (16,545,617,086) 76,391,268 － 24,757,302 (16,444,468,516) － (39,382,403) (16,483,850,919)
資本及其他儲備 (3,120,281,426) － － － － (3,120,281,426) － － (3,120,281,426)

(12,380,237,991) (16,545,617,086) 125,881,520 － 37,170,656 (28,762,802,901) (107,892,215) (788,687,265) (29,659,382,381)

一上市附屬公司可換股債券
之股本部分 － － － 38,746,870 (221,410,687) (182,663,817) － － (182,663,817)

少數股東權益 (16,545,617,086) 16,545,617,086 － － － － － － －

(28,925,855,077) － 125,881,520 38,746,870 (184,240,031) (28,945,466,718) (107,892,215) (788,687,265) (29,842,046,198)

(d)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股東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七月
一日之財務影響概述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香港會計準則
六月三十日 詮釋第2號／

（提早採納香港 香港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第40號及 第16號／香港 於二零零四年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 會計準則第 七月一日
第21號之重列） 32號之影響 （重列）

港元 港元 港元

保留溢利 6,733,789,706 (62,782,619) 6,671,007,087
少數股東權益 14,873,430,450 (162,262,213) 14,711,168,237
資本及其他儲備 2,872,942,660 － 2,872,942,660

股東權益之總影響 24,480,162,816 (225,044,832) 24,255,11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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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4.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作為管理用途，本集團目前為五個營業分區組成－物業、證券投資、財務、酒店及物業管理及服
務。以本集團申報其主要分部資料為基準之經營分區如下：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物業管理

物業 證券投資 財務 酒店 及服務 抵銷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物業租賃 504,365,252 － － － － － 504,365,252
物業銷售 15,591,800 － － － － － 15,591,800
酒店經營 － － － 151,255,955 － － 151,255,955
管理服務 33,618,534 － － － 184,871,090 － 218,489,624
股票投資及買賣 － 48,401,926 － － － － 48,401,926
財務 － － 8,323,361 － － － 8,323,361

553,575,586 48,401,926 8,323,361 151,255,955 184,871,090 － 946,427,918
其他收益 8,218,195 8,229,598 631,858 137,731 6,536,812 － 23,754,194
內部分部銷售* － － － － 11,419,811 (11,419,811) －

總額 561,793,781 56,631,524 8,955,219 151,393,686 202,827,713 (11,419,811) 970,182,112

分部業績 888,745,522 123,815,167 8,955,219 77,792,183 78,888,841 － 1,178,196,932

未分配企業支出 (235,081,376)
財務成本淨額 (206,684,50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81,097,335
被視為收購一上市
附屬公司部分權
益所得之虧損 (34,380,407)

除稅前溢利 1,083,147,979
所得稅項 (117,327,073)

期內溢利 965,8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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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4. 分部資料（續）

業務分部（續）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物業管理

物業 證券投資 財務 酒店 及服務 抵銷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重列）

營業額
物業租賃 436,449,186 － － － － － 436,449,186
物業銷售 2,150,444,412 － － － － － 2,150,444,412
酒店經營 － － － 144,068,699 － － 144,068,699
管理服務 32,924,817 － － － 175,915,837 － 208,840,654
股票投資及買賣 － 31,303,459 － － － － 31,303,459
財務 － － 13,490,540 － － － 13,490,540

2,619,818,415 31,303,459 13,490,540 144,068,699 175,915,837 － 2,984,596,950
其他收益 8,283,595 1,423,127 676,693 － 7,182,186 － 17,565,601
內部分部銷售* － － － － 7,227,668 (7,227,668) －

總額 2,628,102,010 32,726,586 14,167,233 144,068,699 190,325,691 (7,227,668) 3,002,162,551

分部業績 1,100,177,126 322,029,062 14,167,233 70,907,980 73,981,344 － 1,581,262,745

收購一上市附屬公司
時所產生之負商譽撥回 15,683,340

未分配企業支出 (224,925,569)
財務成本淨額 (78,775,17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26,020,626

除稅前溢利 1,919,265,963
所得稅項 (148,026,304)

期內溢利 1,771,239,659

* 內部分部銷售乃按照雙方協定之成本加邊際利潤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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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5. 財務收益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利息收益來自：
借予聯營公司之款項 15,392,974 22,355,066
借予被投資公司之款項 3,515,134 3,416,640
銀行存款 19,400,713 5,265,495

估算利息收益來自非流動免息借予聯營公司之款項 52,939,358 －

91,248,179 31,037,201

6. 財務成本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重列）

利息支出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貸款 266,321,827 117,899,108
非流動免息聯營公司提供之借款之估算利息費用 13,479,015 －
非流動免息無抵押其他貸款之估算利息費用 54,389,500 －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費用 45,894,797 7,789,030
貸款融資之安排費用及財務開支 12,547,862 6,452,070

392,633,001 132,140,208
減：已撥充發展中物業成本之數額 (94,700,317) (22,327,828)

297,932,684 109,812,380

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聯營公司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341,525,913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81,621,797港元，重列）已於損益表內確認。

8. 被視為購買一上市附屬公司部分權益所得之虧損

被視為購買一上市附屬公司部分權益所得之虧損代表附屬公司購回股份後引致本集團應佔一上市
附屬公司部分權益減少所產生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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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9. 除稅前溢利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重列）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132,615 2,147,971
酒店存貨成本確認 16,130,103 13,419,165
業主經營之酒店物業折舊費用 4,294,606 4,325,5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098,958 9,160,69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62,677) (7,200)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517,183 5,103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在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6,979,250 112,035,095

10. 所得稅項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重列）

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稅項
香港利得稅 40,829,459 130,057,129
海外 12,358,801 13,909,844

53,188,260 143,966,973
遞延稅項 64,138,813 4,059,331

117,327,073 148,026,30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計算（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17.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地區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及地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稅務局就本公司之上市附屬公司信和置業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信和財務有限公司（「信和財務」）由
一九九五／九六至一九九八／九九之課稅年度分別進行稅務查詢，並發出合共大約270,507,000港
元額外評稅通知單予信和財務，信和財務已向稅務局提出反對。稅務局又就信和置業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城邦有限公司（「城邦」）由一九九八／九九至二零零一／零二之課稅年度進行稅務查詢，並
發出合共大約263,438,000港元額外評稅通知單予城邦，城邦已向稅務局提出反對。董事會認為鑑
於此等稅務查詢仍處於資料搜集階段，現階段無法準確預測查詢結果，因此，並無為此而作出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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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1. 股息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末期息每股11.5港仙
每股附有以股代息認購權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7港仙） 160,194,475 96,249,452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息每股7港仙（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8.5港仙）予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12. 每股盈利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六個月止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重列）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457,281,795 863,291,677
就附屬公司每股攤薄後盈利影響所作出之調整 (12,306,594) (4,341,938)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444,975,201 858,949,739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393,854,505 1,375,513,421

因上文附註2所述之會計政策之變更而引致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比較數字之調整如下：

基本 攤薄
港仙 港仙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盈利之對賬

調整前申報數字 61.05 60.59
會計政策之變更而引致之調整 1.71 1.86

重列 62.76 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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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3. 投資物業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卓德測計師行有限公司（與本集團並無關聯
之獨立測計師）按公平值估值。此估值乃根據相若物業最近之市場價格作參考，並與國際估值基
準同屬一致。

14. 酒店物業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新增之酒店物業為19,856,379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15.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新增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為7,081,368港元（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9,698,971港元）。

16. 投資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重列）

投資聯營公司成本值，無牌價股份 1,966,720,006 1,827,265,450
應佔收購後儲備 1,909,366,670 1,759,627,539
商譽 142,498,716 142,498,716
負商譽 － (84,618,548)

4,018,585,392 3,644,773,157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商譽以賬面值84,618,548港元呈列為投資聯營公司成本值之減值。
於以往年度，負商譽在收購所得且會計算折舊之可識別資產之餘下平均可用年期內，每年以直線
法5,128,398港元確認為收入。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負商譽已確認至收益表內
為2,564,199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根據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所有負商譽已解
除確認（有關財務影響見附註3）。

稅務局就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坤貿有限公司（「坤貿」）之全資附屬公司廣滔投資有限公司（「廣滔」）由
一九九四／九五至二零零二／零三之課稅年度及Erleigh Investment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
Murdoch Investments Inc.（「MII」）由一九九四／九五至一九九八／九九之課稅年度進行稅務查詢，
並分別發出合共大約396,088,000港元及54,397,000港元額外評稅通知單予廣滔及MII，廣滔及MII
已向稅務局提出反對。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佔數額估計分別大約52,936,000港
元及13,086,000港元。鑑於此稅務查詢仍處於初部資料搜集階段，廣滔及MII管理層認為現階段無
法準確預測需要數年才能得出的查詢結果，因此，廣滔及MII之財務報告書並無為此而作出撥
備。

本公司之董事會已知悉上述事件及提出查詢。本公司之董事會認為上述事件並無重大進展及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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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包括應收貿易賬款96,171,198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115,036,643港
元），此等應收貿易賬款主要為預開發票及預期見票兌付之應收租金及應收銷售收入。

於報告日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0－30日 47,268,819 70,054,974
31－60日 11,623,783 7,670,530
61－90日 3,502,685 3,996,693
超過90日 33,775,911 33,314,446

96,171,198 115,036,643

超過90日之應收貿易賬款為33,775,911 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33,314,446港元）足以被所
收該等客戶之租金訂金所保障，根據本集團之撥備政策，毋須為該等應收賬款作出撥備。

1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包括應付貿易賬款119,853,351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47,418,541港
元）。

於報告日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0－30日 76,063,877 37,308,985
31－60日 34,384,470 5,203,756
61－90日 2,423,648 887,878
超過90日 6,981,356 4,017,922

119,853,351 47,418,541



— 62 —

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9.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信和置業之全資附屬公司，Getsmart Finance Limited（「Getsmart」）發
行面值2,50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到期之一厘六二五定息可換股債券（「二零零九債
券」）。該債券可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止期間內，隨時按每股
9.225港元之發行兌換價（可予調整）兌換信和置業之普通股股份。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所有或部分二零零九債券持有人可選擇以面值加應計利息贖回債
券。假設於任何時間二零零九債券之尚餘合共面值少於原先發行之合共面值的百分之十，
Getsmart可選擇以應計利息之面值贖回尚餘全部但非部分債券。而且，倘若Getsmart符合若干要
求可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當日或期後任何時間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不可少於七
個營業日，有權兌換全部但非部分之債券為股份。

期內債券持有人並無兌換任何二零零九債券為信和置業之普通股股份。

根據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可換股債券按追溯基準分為負債及股本部分（有關財務影響見附
註3）。股本部分呈列於股東權益標題為「一上市附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股本部分」。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債券持有人之可換股債券贖回權部分乃附帶衍生工具，並與債券無
關，故須分開處理。董事會已評估債券持有人之可換股債券贖回權之公平值及考慮此公平值並不
重要。

期內，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之變動呈列如下：

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負債部分 2,233,716,799
扣除利息 45,523,189
已付利息 (20,312,500)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部分 2,258,927,488
扣除利息（附註6） 45,894,797
已付利息 (20,312,500)

於二零零五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部分 2,284,509,785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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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告書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0. 資產按揭

(a)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若干有牌價投資、物業、定期存款、銀行存款及
信和置業之股票作為抵押，所取得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融資合共18,768,282,549港
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19,098,752,859港元）。於上述結算日已被動用之貸款為
13,127,372,821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10,131,437,464港元）。

(b)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聯營公司投資及借予若干聯營公司款項之利益已抵押
或轉讓，以取得銀行或財務機構提供予該等公司之貸款融資。本集團應佔該等融資之數額
達2,588,466,559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2,782,133,937港元），其中2,402,883,226港元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2,534,581,538港元）已被動用並由信和置業擔保。

21. 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本集團尚未於財務報告書內撥備之承擔及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a) 物業發展費用之承擔：
　已批准但未簽約 36,558,487 19,012,414
　已簽約但未撥備 2,315,499,177 2,089,453,770

2,352,057,664 2,108,466,184

(b) 就聯營公司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負債作出之擔保：
　已動用 2,402,883,226 2,534,581,538
　未動用 188,088,333 250,057,399

2,590,971,559 2,784,638,937

(c) 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信和置業及其全資附屬公司Mariner International Hotels
Limited （合稱「Mariner」）與囱隆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Atlas Limited （合稱「囱隆」）訂立協
議（「該協議」），收購一間擁有新界荃灣油柑頭物業之公司，該物業原定會發展成為一間酒
店。根據該協議，Mariner應付之總代價為 1,070,000,000港元，其中Mariner已向囱隆支付按
金及部分付款合共321,000,000港元。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Mariner終止該協議。就此
項終止協議Mariner與囱隆展開訴訟。並已就何方未履行協議此爭論點進行審訊。於二零零
四年八月二日，原審法官就此爭論點裁定囱隆勝訴。

Mariner已按法律顧問的意見就有關裁決作出上訴。有關上訴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展開聆
訊。上訴法庭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宣判裁決，駁回Mariner於原訟法庭之上訴，並裁
定囱隆勝訴。按法律顧問的意見，Mariner已向終審法院就上訴法庭之裁決作出上訴。董事
會獲悉，有關終審法院之上訴聆訊可能於二零零七年年初展開。鑑於未能預測有關上訴之
結果，董事會認為無需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就有關之按金及其
他負債作出撥備。




